




豫交院学[2009]5号


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2007级三年制高职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的通知

各专业系：

根据省教育厅、新华社河南分社联合下发的文件规定，为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地完成我院2007级三年制高职毕业生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图像信息采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拍照时间及地点：2009年4月20日上午8：00-下午6：00，地点在南校区学院艺术中心一楼。

二、请各系组织、指导学生认真核对《图像采集登记卡》上的基本信息（包括身份证号码、姓名），并且保持平整，不能褶皱、破损。

三、按照省教育厅、新华社河南分社联合下发的文件规定，每人将收取图像文字信息采集、图像制作费用15元人民币。请各系督促各班班长提前收齐本班上述费用，以系为单位，于4月17日前交院学生工作处郭老师处。

四、为有序地完成好此项工作，信息采集以系为单位按以下专业顺序进行拍摄：

①上午8：00-11：00，道桥工程系（道路桥梁工程技术、公路监理、建筑工程管理、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、工程造价）；②上午11：00-12：00，经济管理系（物流管理、物流管理（货运代理方向）、会计电算化、路政管理、连锁经营与管理）；③下午1：30-4：00，汽车工程系（汽车运用技术、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、汽车整形技术、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）；④下午4：00-6：00，交通信息工程系（计算机网络技术、软件技术、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）。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

1、本次采集由院学生工作处统一安排，各系学工办具体组织，院学生会、各系部学生会、各班班长负责维护现场秩序，07级辅导员老师根据安排时间到场协调。

2、信息采集以班为单位进行。教务处按专业先后顺序通知相关老师调整班级授课计划，各系学工办组织班级学生提前集合，在指定地点等候，任何学生不得迟到、早退、无故缺席。

3、按照教育部要求，学生在图像采集时，不得穿毛领、吊带服装，不得佩戴项链、耳环等首饰。
请学生按照要求和指定时间采集信息，未按上述要求执行的学生，将会影响毕业证书的发放，其责任由学生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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